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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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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备注

	19
	嵩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因建设施工、商业经营等占用城市道路的审批及管理
	一、建筑施工临时占道:1.主干道0.50元，人行道0.40元，空地路肩0.30元；2.次干道车行道0.40元，人行道0.30元，空地路肩0.20元；3.一级道路各级风景名胜区道路车行道0.50元，人行道0.40元，空地路肩0.30元，其他道路车行道0.30元，人行道0.20元，空地路肩0.10元。
二、经营性占道：1.主干道空地路肩0.60元，2.次干道车行道0.80元，人行道0.60元，空地路肩0.40元；一级道路各级风景名胜区道路车行道1.00元，人行道0.80元，空地路肩0.60元；其他道路车行道0.60元，人行道0.40，元空地路肩0.20元。
三、经营性临街雨棚占道：1.主干道：按展开面积每平方米每年40元；2.次干道按展开面积每平方米每年30元。3.一级道路各级风景名胜区景区道路按展开面积每平方米每年20元，其他道路展开面积每平方米每年10元。
四、车辆临时停放占道：机动车车行道0.70元，空地路肩0.30元；非机动车人行道0.40元，空地路肩0.20元。
五、直接设置在城市道路的广告牌、霓虹灯设施，按立面面积每平方米每年300元。
六、新开车辆通道口每平方米每日0.50元，按三年一次性收费。（注：以上除已注明计算单位以外的其余几类收费均以元/每天每平方米为计算单位）
七、车行道： 1.沥青路面主干道每平方米165元，次干道每平方米140元，支路、街坊路每平方米105元；2.砼路面主干道每平方米118元，次干道每平方米110元，支路街坊路每平方米98元。3.其他路面每平方米58元，4.平、侧石每米30元。
八、人行道：1.砼铺装每平方米68元；2.料石铺装每平方米57元；3.预制块①彩色每平方米78元②素色每平方米70元；4.铺装残缺每平方米48元。
九、路肩空地：无铺装1.主干道12元每平方米2.次干道每平方米8元每平方米3.支路街坊路每平方米5元。
云南省物价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18年12月31日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道路挖掘修复等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降低30%。
	[bookmark: _GoBack]政府制定、省财政厅、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关于云南省城市道路占用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房发（1996）248号、《省财政厅关于云南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房发（1999）232号、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文件云价收费（201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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